公  示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评选表彰山东省财政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要求，通过逐级推荐、单位公示、评审推荐和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现对山东省财政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对拟正式推荐对象如有意见，可向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反映，也可向市财政局人事科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个人反映须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单位反映须加盖公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不予受理。

公示期限：2025年12月18日—12月24日（5个工作日）。

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市财政局人事科，3314514，枣庄市民生路616号。

附件：山东省财政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枣庄市财政局
2025年12月18日 

附件：

山东省财政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拟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先进集体

枣庄市峄城区财政局

滕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收入核算和税收经济分析科

枣庄市财政局预算科（政府债务管理科）

先进个人

张  祯  枣庄市国资委改革发展与产权管理科科长、一

级主任科员

赵鹏程  枣庄市薛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薛城区委深改办副主任，薛城区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办公室主任，薛城区国防动

员办公室主任
孔  强  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

任科员，枣庄市市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党

委书记
田  恒  枣庄市财政局国库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